
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

关于协助办理刻制管理人印章的函

（2026）闽 0203破 15号

厦门市公安局：

2026年 2月 26日，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朱电锦的

申请，裁定受理厦门市陶陶客餐饮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指令

本院审理。本院于 2026年 3月 30日指定福建建明联合律师事务所

担任厦门市陶陶客餐饮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，负责破产清算工作。

现破产管理人福建建明联合律师事务所指派工作人员前往贵局刻制

“厦门市陶陶客餐饮有限公司管理人”公章及有关事宜，请予协助

办理。

此函

附：

1.受理裁定书一份；

2.指定管理人决定书一份；

3.破产案件受理法院联系方式：

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邱峰 0592-5306481

二O二六年三月三十日


